
关于印发《棉花财政补贴资金专户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文单位：财政部、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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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供销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分行，财政部驻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供销合作社： 

  为加强对棉花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保障财政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促进农业发展银行棉花

收购资金“库贷挂钩、封闭运行”，财政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制定了《棉

花财政补贴资金专户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农业发展银行分行必须在 1999 年 1月 10 日前完成“棉

花财政补贴资金”专户开设工作，并于 1999 年 1月 15 日前将专户帐号经农业发展银行分行审核签章

后，分别上报全国供销总社财会部和棉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计划部。执行中专户帐号如有调

整，也要及时按此规定上报调整后的专户帐号。 

  附件 1：棉花财政补贴资金专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棉花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保障财政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促进农业发

展银行棉花收购资金“库贷挂钩、封闭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财政拨付的国家储备棉利息和费用补贴、收购棉花价差及其利息补贴、

销售新疆棉定额补贴、出口棉花亏损补贴等资金的管理。 

  第三条 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拨付、清算和监督。农业发展银行负责补贴资金专户设置和柜台

划拨监督。供销社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补贴资金的使用管理。地方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负责补贴资金

专户开设、汇付。 

  第四条 全国供销总社棉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

省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分别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省级分行“国家专项存款”科目中开设

“棉花财政补贴”存款专户，并设立“国家储备棉利息和费用补贴”、“收购棉花价差及其利息补

贴”、“销售新疆棉定额补贴”、“出口棉花亏损补贴”明细帐。同级农业发展银行相应按上述补贴

事项进行明细核算。 

  第五条 根据棉花财政补贴款有关拨付规定，财政部将补贴资金按时拨付到供销总社在中国工商银

行开设的基本帐户，再由供销总社从基本帐户划拨到棉麻局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棉花财政补

贴”存款专户，然后由供销总社棉麻局和财政部经贸司共同向省级供销社、财政部门下达补贴资金分



配计划，供销总社棉麻局据此将补贴资金汇付到省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在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专

户。 

  第六条 省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根据供销总社棉麻局和财政部经贸司下达的补贴资金分配计划，

提出对有关县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和地（市）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的拨付意见并上报省级供销社、

财政部门和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省级供销社、财政部门和专员办

审核后直接下达到有关县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和地（市）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省级供销社棉花收

储企业据此将补贴资金从专户中分别直接汇付到有关县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和地（市）供销社棉花收

储企业在当地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基本存款帐户。省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所需补贴资金，由专户划

入其在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基本存款帐户。 

  第七条 棉花收储企业收到财政补贴资金后，要及时归还占用的农业发展银行棉花收购资金、费用

贷款、应支付的利息或企业自筹资金。县以下棉花收储企业如在当地农业发展银行实行分贷分还办

法，县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必须及时、足额转拨有关补贴资金。 

  第八条 各级供销社、财政部门和专员办下达补贴资金拨付计划的文件，必须抄送开设“棉花财政

补贴”专户的同级农业发展银行。 

  第九条 供销社及其棉花收储企业和农业发展银行均要及时、准确登记“棉花财政补贴”存款专户

资金收支情况及有关明细帐，并定期相互核对帐目。 

  第十条 棉花财政补贴资金到达专户后，农业发展银行必须在资金到达专户的次日（节假日顺延，

下同），将专户资金到达情况通知到开户单位。同时，有关方面必须在资金到达专户之日起的十二日

内，将补贴资金从专户中如数拨出。 

  第十一条 农业发展银行收到供销总社或省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出具的汇付凭证后，必须与有关

补贴资金拨付计划核对，并在三日内（指接到汇付凭证至汇出资金的时间）将资金如数划拨到收款单

位在当地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棉花财政补贴”存款专户或企业基本存款帐户。如发现补贴资金不符

合规定的用途或与补贴资金拨付计划的规定不一致，应暂缓划拨资金，并自接到汇付凭证的次日通知

开户单位，开户单位必须在三日内查明原因并重新办理汇付手续。 

  第十二条 财政、供销社及其棉花收储企业如挪用和截留补贴资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

于印发〈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规定〉的通知》（银发〔1996〕392 号）的规定严肃处

理。如不按规定期限拨付补贴资金而造成占压、滞拨的，视同截留补贴资金处理。 

  第十三条 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如延误专户资金的拨付、出具与真实情况不相符的证明或审核意见而

造成专户资金被挪用、流失，比照上述第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建立棉花财政补贴资金专户到位、使用、结转月报制度。省级供销社棉花收储企业将专

户资金当月到位、使用、月末结转等情况，经开户的农业发展银行签注审核意见后，于次月五日前报

送供销总社棉麻局，并抄送当地专员办；供销总社棉麻局审核、汇总后，于次月 7日前函送财政部经

贸司，并抄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二部。月报格式附后。 



  第十五条 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在办理专户补贴资金划拨时，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收取手续费、工

本费、业务费。凡违反此规定的，由财政部会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查实后给予经济处罚，并追究

有关人员责任。 

  第十六条 “棉花财政补贴”存款专户开设、补贴资金拨付情况，由专员办定期对供销社棉花收储

企业和省级农业发展银行分行进行监督检查。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供销社和农业发展银行分行根据本

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备案。 

  第十八条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办法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由财政部、供销总

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解释。 

 


